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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2 年 3 月 14 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五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修改〈中

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對《刑事訴訟

法》進行了全面的修改，修改比例佔總條文的一半以

上。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更加符合中國的國情和

司法實際，這對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乃至

法治建設無疑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而在 2012 年 4

月澳門法律改革及國際法事務局、法律改革諮詢委員

會也做出了修改《刑事訴訟法典》諮詢總結報告。本

文借此契機，欲針對內地與澳門刑事案件證人出庭作

證制度進行比較研究，探討現階段內地及澳門的法律

已經對哪些事項進行了改進，且可以相互借鑒，但是

否仍有進一步完善的必要。 

目前，證人出庭作證難的問題仍困擾着司法界。

據瞭解，深圳中院證人的出庭率維持在 2-5%左右；

煙台中院審理的刑事案件中，證人出庭率通常不到

1%；長春市二道區檢察院 1997 年出庭率 4.3%，1998

年出庭率 5%；上海黃浦區法院統計表明，今年來該

法院審理的刑事案件中證人出庭率只有 5%。1 證人

不出庭作證不利於法院、檢察院及公安機關正確查明

和認定案件事實，容易導致證人庭審前的陳述在庭審

中直接使用，不僅使立法者欲通過證人出庭的方式增

強法庭抗辯性的目的無法實現，也使得法官難以通過

證人出庭作證的方式來判斷證人證言的有效性和證

明力，不利於打擊犯罪。不過這裏應注意一點，應該

區分對待“必要證人”，其是指當事人對證人證言有

疑問，從而要對其在法庭上進行交叉詢問的證人。2 

大部分案件中，由於被告人並未提出爭議，因此概況

地以證人出庭率低來判斷中國刑事司法實踐並不合

理，應該以必要證人的出庭率為判斷標準。 

二、證人出庭作證的必要性及其困境 
 

(一) 證人出庭作證的必要性 

1. 證人出庭作證是被告人行使質證權的前提 

必要證人的證詞往往對被告人此罪還是彼罪、量

刑的判斷起着關鍵的作用，因此證人的言詞需要與被

告人進行對質，以此來確定證詞的真偽，同時也保障

了在公訴案件中處於弱勢地位的被告人為自己辯訴

的權利。根據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 14 條第 3 款(戊)項的規定，“三、在判定對他提出

的任何刑事指控時，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資格享受以下

的最低限度的保證：……(戊)訊問或業已訊問對他不

利的證人，並使對他有利的證人在與對他不利的證人

相同的條件下出庭和受訊問”。可知，質證權為公正

審判權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國作為該公約的締約國家

之一，應該積極保障這項權利的實現。 

2. 證人出庭作證是刑事訴訟直接原則的要求 

在刑事訴訟中，證人出庭作證是刑事證據制度的

重要組成部分，是法庭審判中查明案件真實情況的關

鍵環節。作為審判主體的法官，需要去判斷證人證言

的真偽，由於受到法官職責權限被動性和中立性的制

約，其無法走出法庭，親自進行調查。因此，刑事訴

訟直接原則要求法官、陪審人員必須親自接觸案件的

所有材料，在庭審上直接審查證據，聽取當事人、證

人、鑒定人在庭審上的口頭陳述及法庭辯論，然後據

此對案件的實質問題做出判斷。若證人證詞自相矛盾

或與其他證人的證詞產生矛盾，法官可以要求其作出

解釋，甚至可以在各個證人陳述完畢後，傳喚他們入

庭就證詞相互對質。至中國古代西周起，司法官吏在

審理案件時就開始採用“五聽”的作法，即在庭審上

通過辭聽、色聽、氣聽、耳聽及目聽來觀察當事人的

心理活動，由此來判斷當事人言詞的真偽。證人若不

 前者為澳門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後者為澳門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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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庭作證，法官僅能面對案卷和書面證言，而無法在

庭審上親自感受證人作證的真實動機，從而無法判斷

證詞內容的真偽。 

3. 證人出庭作證是實現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

雙重要求 

就程序公正而言，法官往往需要通過證人在庭上

的言行舉止及其與被告人的對質來判斷證人證詞的

真偽，而不能以證人的書面證詞作為判斷被告人是否

有罪及量刑的證據，因為這樣的證據是不合法的。如

果證人製作偽證，而沒有出庭對質，法官則無法判斷

證人證詞的真偽，若仍堅持採納這一面之詞，一方面

會剝奪被告人為自己申辯的權利，另一方面甚至可能

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就實體公正而言，沒有合法的

證人證詞為基礎，且證人不出庭作證導致法庭上控辯

雙方對抗力度減弱，法官則很難以此查明案件事實真

相，這會影響到他們作出公正的判決。 

 

(二) 證人出庭作證的困境 

2012 年內地《刑事訴訟法》及澳門《刑事訴訟法

典》修改之前，長期以來，在中國的刑事審判中，證

人不出庭成為一種常態，證人出庭率普遍較低，即便

是出庭了也有許多是敷衍了事，而沒有認真履行作證

的義務。證人不出庭現象之所以如此普遍，是由多方

面原因共同造成的。 

1. 認知束縛 

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出庭作證行為的決定過程

同時也是利益的選擇過程。第一，公民法律意識相對

淡薄，很多人從觀念上都不願意介入訴訟。近年來，

中國公民的法律意識雖然有很大提高，但仍不能達到

法治社會對公民的要求。而西方國家公民的法律意識

較強，普遍將出庭作證作為一項公民的基本義務看

待。第二，“怕麻煩”、“怕報復”和“怕損失”的

心理，導致公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關己

高高掛起”、“各掃門前雪”等消極態度的產生，使

其成為阻礙證人出庭的關鍵原因。曾有學者對證人拒

絕作證的心理進行了分析，認為“證人害怕受到威脅

或人身報復，為安全考慮而不願作證”的佔到了

78.3%。3 第三，有的證人基於被告人是自己的親屬，

或是受到工作性質的要求，負有對被告人信息保密的

義務，例如律師、醫生等，從而拒絕出庭作證。第四，

不願意當面作證的傳統心理仍有市場，很多人證礙於

情面而不出庭作證。 

 

 

2. 制度規定不完善 

(1) 證人出庭作證的規則設計存在邏輯漏洞 

由於此前法律規定書面證言同樣有效，從而未使

證人出庭成為審判制度的實際需要。內地修改前的

《刑事訴訟法》第 157 條規定，對未到庭證人的證言

可以當庭宣讀。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第 58 條規定，“證

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

證屬實，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對於出庭作證的

證人，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

辯護人等雙方詢問、質證，其證言經過審查確定的，

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未出庭證人的證言宣讀後經當

庭查證屬實的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可知，法律既

要求了證人證言只有經過庭審上的詢問、質證，才能

成為定案的根據，卻又規定了未到庭證人的證言可以

當庭宣讀後查證屬實就可以成為判案證據。這種書面

審判的規定給證人是否出庭作證提供了選擇權，為證

人不出庭打開了方便之門。 

(2) 證人保護制度有待完善 

儘管內地《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了公檢法機關

要保障證人的安全，但如何保障，則沒有具體規定，

導致在實踐中，證人被威脅、打擊乃至殺害的情況時

有發生。往往被告人或是被害者一方會感性地將自己

在訴訟中不利的處境或是定罪判刑的後果遷怒於證

人，從而使打擊報復證人的事件隨之發生。有學者認

為，如果說證人的社會安全經常因為利害關係人的加

害而面臨威脅的話，那麼，對證人法律安全的威脅則

主要來自公安、檢察機關的任意追訴問題。4 由此可

見，除了違法、犯罪行為可能會破壞證人的社會安

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也可能濫用刑事追訴權力使

證人失去基本的法律安全。這使得很多證人由於人身

財產安全得不到保障、害怕被打擊報復而不敢出庭作

證。如果證人的安全不能得到應有的保護，則會影響

到證人作證的主動性與積極性以及證言的客觀性與

真實性。因此，應該完善證人保護制度，這樣才能使

其無後顧之憂地出庭作證。證人保護可分為庭審前、

庭審時和庭審後三個階段，其不僅要對源自當事人的

打擊報復予以保護，還要對公安、檢察機關的侵害予

以保護。保護的對象應該是證人及其近親屬，保護的

內容應是人身及財產權的侵害。 

(3) 缺乏證人經濟補償制度 

內地此前的法律並沒有對證人的經濟補償予以

規定，更沒有確定證人的損失由誰來承擔；而澳門《刑

事訴訟法典》僅是籠統地規定了按訓令所核准的收費

表給證人予以補償，但未明確收費表的內容。對於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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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證而支付的交通費、住宿費以及所造成的誤工費

等合理費用，證人都應有權向國家申請並予以補償。

因為國家既然賦予證人出庭作證的義務，就應明確證

人因此而享有的補償權利，否則會使證人的權利義務

失衡，將嚴重影響證人出庭的決定。 

(4) 缺乏強制證人出庭的制度 

此前內地和澳門對證人拒不出庭的強制和懲罰

措施都沒有進行規定。由於沒有相關的強制和懲罰措

施，使得不出庭作證的證人不會因此承擔不利的法律

後果，這就使得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的法律規定形同虛

設。 

3. 司法機關對於證人出庭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 

有的司法人員沒有詳細記明證人的身份、住址、

通訊方式等聯繫信息，因此造成部分案件無法通知證

人出庭作證。一些公訴機關為了避免出現有利於被告

人的證人出庭作證推翻被告人的有罪認定，而從中對

其出庭作證予以阻礙。此外，由於中國刑事案件的高

開庭率制約了證人出庭率的提高，法院基於人手和精

力的有限，面對高額的工作量，更傾於書面證言的簡

便，而不願選擇複雜繁瑣的證人出庭作證的審理方

式，甚至有意無意地暗示證人不需出庭作證。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共同導致了中國證人出庭率

低的現狀。不論是甚麼原因，總有優先考慮順位之

別。經過上述分析及常理推測，證人更多是害怕自己

或家人可能會因為出庭作證而遭受打擊報復而拒絕

出庭作證；或考慮到自己的親屬為被告人、因自己的

職業負有對被告人的保密義務，而不能出庭作證；其

次考慮到交通費、誤工費等補償問題。因為這些顧慮

引發了證人怕麻煩等心理而導致證人不願意出庭作

證。而對於法律明確規定證人出庭的義務及其不出庭

將遭受的強制和懲罰制度，應該是建立在完善的證人

保護、補償等保障制度的基礎之上的。即便是法律上

有強制證人出庭的規定，也不能期待公民在其及親屬

都無法保障自身安全的情況下，挺身為他人的人身及

財產權出庭作證，這樣往往會致使證人否認自己曾目

睹或參與某些活動的經歷，以此來規避法律的強制出

庭義務。若國家無法保障證人及其親屬的人身、財產

安全，則也不能要求證人以自己的性命換取他人的性

命，因為生命健康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是不能交換

和取代的，法律不能強人所難。因此，中國刑事案件

證人出庭制度，首要完善的應是證人保護制度及豁免

出庭制度，其次到證人補償制度，最後才是強制證人

出庭制度。只有將對證人的基礎保障措施完善好，才

能要求證人克服心理障礙，走進法庭作證。 

三、內地與澳門刑事訴訟證人出庭制度比較 
 

內地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與澳門的《刑事訴

訟法典》在證人出庭制度方面，既存在着異曲同工之

妙，但又有部分差異。在中國這個大的社會環境下，

通過比較內地和澳門這兩部法律，可以相互借鑒，從

而取長補短，不斷完善刑事訴訟證人出庭制度。 

 

(一) 拒絕作證權 

證人出庭作證是法律規定的一般情況，但為了維

護各權益之間的平衡，拒絕作證權是法律規定證人出

庭作證的例外情況。內地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中

首次新增了關於拒絕作證權的規定，第 188 條規定，

“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

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

父母、子女除外。”可見，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和子

女被排除在強制出庭作證的範圍之外，享有拒絕作證

權。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121 條(血親及姻親之

拒絕)規定，“一、下列之人得拒絕以證人身分作證

言：a)嫌犯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直系血親尊親屬、兄

弟姊妹、二親等內之姻親、收養人、嫌犯所收養之人

及嫌犯之配偶，以及與嫌犯在類似配偶狀況下共同生

活之人；b)曾為嫌犯之配偶或曾與嫌犯在類似配偶狀

況下共同生活之人，就婚姻或同居續存期間所發生之

事實。二、有權限接收該證言之實體，須提醒上款所

指之人有權能拒絕作證言，否則所作證言無效。”第

122 條(職業秘密)規定，“一、律師、醫生、新聞工

作者、信用機構之成員、宗教司祭及法律容許或規定

須保守職業秘密之其他人，得推辭就屬職業秘密之事

實作證言。二、如果有理由懷疑推辭之正當性，處理

該附隨事項之司法當局須進行必需之調查；如在調查

後結論係該推辭屬不正當，則該司法當局須命令作證

言或聲請法院命令作證言。三、處理該附隨事項之法

院之上級法院，或如該附隨事項係向高等法院提出

者，則高等法院之全會，得決定無需保守職業秘密而

作證言，只要顯示出按照刑法之適用規定及原則此為

合理者。四、上款所指之介入，須由法官依職權或應

聲請提出，而介入前得先聽取涉及該職業秘密之有關

職業之代表機構意見。五、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規定，

不適用於宗教秘密。”第 124 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機

密)規定，“一、關於構成澳門特別行政區機密之事

實之證言，由特別法規範之。二、澳門特別行政區機

密尤其包括即使透露並不構成犯罪，但一旦透露仍可

能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或對外安全又或對澳門特

@ DFF @ 



《“一國兩制”研究》2014 年第 1 期(總第 19 期) 

 

別行政區基本原則之維護造成損害之事實。三、如證

人提出有關事實係構成澳門特別行政區機密，則此機

密應在三十日期間內透過有權限之當局確認；如經過

三十日而未獲確認，則應作證。”澳門《刑事訴訟法

典》沿襲了葡萄牙佔領時期的規定，相對比較全面及

詳細。其除了規定被告人的血親享有拒絕作證權外，

連姻親也享有此權利，同時還規定了具有保密義務的

職業者及知曉本地區機密者享有限制性的拒絕作證

權，即需要由有關機構對其拒絕作證的合理性進行確

認。澳門相對於內地的規定而言，拒絕作證權的主體

範圍更寬、更詳細，且符合世界各國的普遍趨勢。 

近現代法律上的拒絕作證權是由傳統法律文化

中“親親相隱”5制度演化而來，是國家對個人權利

的必要讓步，它對基於人性而生的對家庭親情、人倫

的維護以及“法律不強人所難”、“期待可能性”等

理念和精神方面有其合理性。國家在設計法律制度時

須衡量：當整個社會公義與秩序高於親情與家庭穩定

時，應當要求親屬間舉報犯罪或出庭作證；然而舉報

親屬，雖實現了一時之公正，但泯滅了人類最美好的

親情，從久遠的示範效應來看，損害了人類自身，所

產生的實際效果也並非為法律所要達到的目的，則應

允許親屬間的相隱行為。6 國家的長久利益就在於民

眾淳厚、社會和諧、百姓親法，如此才能長治久安。

要達到這一目的，法律必須立於人情，必不能逆眾情

眾心，必不能強人所難。7 法律必須照顧到人性的一

般弱點。大凡“凡夫俗子”無不有“護短”的心理，

因而要求人們在自己親屬犯罪後主動告發，不隱匿、

不幫助毀滅、偽造證據，顯然是勉為其難。8 立法者

在制定法律或制度設計之時，不得不考慮其現實可行

性。法律只要求也只應要求人們為其可為之事而不能

期待人們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即“法律不強人

所難”。借用刑法學上的術語，也就是無“期待可能

性”。如果法律無視有無期待可能性問題，強制人們

為不可為之事，必然導致法律規定的虛置現象。9 據

武漢市公安局 1997 年對連續 3 年所抓獲的越獄逃犯

的調查結果顯示：81.5%的逃犯都被窩藏過。10 由此

可見，親屬的拒絕作證權完全有法律規定的必要性。 

此前拒絕作證權在內地《刑事訴訟法》中的缺失

主要是基於其歷史原因和社會根源：第一，堅持馬克

思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

原則。第二，基於對馬克思主義階級觀的簡單認識，

認為保留此制即保留封建宗法殘餘，是向封建主義妥

協。第三，奉行國家利益至上的觀念，國家利益高於

公民個人利益和私人感情，因此一直宣傳大公無私，

鼓勵公民大義滅親。第四，重實體輕程序，即查清案

情真相比保護人倫更重要。如今拒絕作證權在內地

《刑事訴訟法》中的確立無疑避免了“必犯之法”的

出現及國家刑罰權與人類親情的直接、正面的衝突，

是對人類最基本的愛護親屬之情感的正視和寬容，有

利於家庭的和睦與穩定，則有利於社會的和平與有

序，更有利於國家統治的穩固與安全。 

內地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仍尚未對保密義務

的職業者及知曉本地區機密者享有拒絕作證權予以

規定。對於具有保密義務的職業者而言，由於其職務

上或業務上的保密義務，需要法律對特定職務上的社

會關係進行保護，且為了保護律師、醫生、新聞工作

者等從業人員的行業發展，應該予以其一定的拒絕作

證權。就律師而言，其只有在取得當事人的信任之

下，才能打開當事人的心扉，瞭解當事人案發時所處

的情況，以便為當事人做無罪或減刑辯護。即便是罪

惡深重的犯人，也應享有程序上的正義。若規定律師

有強制出庭作證的義務，則當事人向律師透露的行為

就相當於是自認，那麼一方面當事人會因此對自己的

行為守口如瓶，拒絕接受律師的幫助，這樣會損害當

事人維護自身合法性的權益，另一方面，不會再有當

事人尋求律師的幫助，以至於律師行業的沒落，律師

集體失業。但誰會為了自己失業而出庭作證？要求律

師強制出庭作證只可能讓其陷入幫當事人做偽證或

受到法律懲罰的惡性循環。對從事公務的人員在職業

活動中獲取的秘密予以特殊保護，是為了保護國家及

地區的機密不外洩和維護特定的公共利益，故應該賦

予知曉機密的人享有拒絕作證權。強制出庭作證主要

是為了保障被告人的質證權、證據的合法性及法官能

更好的查明案情，從而作出正確的裁判，但這些與維

護國家或地區的安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強制出庭作

證是維護國家或地區司法秩序穩定的手段，而當用自

己規定的強制“手段”來要求知曉國家或地區機密

者洩露機密以此可能會危害到國家或地區的安全，這

種本末倒置的作法則相當於“自殘”。綜上所述，免

除具有保密義務的職業者及知曉國家或地區機密者

出庭作證的義務才是正確的選擇。 

 

(二) 證人保護措施 

內地修改前的《刑事訴訟法》對保護證人的規定

僅有第 61 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

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對證人及其近親屬

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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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管理處罰。”此條第 1 款只是規定了人民法院、人

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有保護證人及其近親屬的義

務，但對如何保護沒有相關規定。第 2 款對已經進行

了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加害人用《刑法》

或《治安管理處罰法》予以規範。《刑法》第 308 條

規定，“對證人進行打擊報復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307 條規定，“以暴力、威脅、賄買等方法阻止證

人作證或者指使他人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 17 條規定，“對檢

舉人、證人打擊報復而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可

以從重處罰。”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新增了第 62

條的規定，“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罪、恐怖活動犯罪、

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鑑

定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其近親屬的人

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

關應當採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一)不公開

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二)採取不

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三)禁止特定

的人員接觸證人、鑑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四)對

人身和住宅採取專門性保護措施；(五)其他的保護措

施。證人、鑑定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

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人民

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請求予以保護。人民法

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依法採取保護措施，有關

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此條規定了對於危害國家安

全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

犯罪等這類高危險性、高報復性的案件中的證人具體

的保護措施。相對於第 61 條而言，第 62 條相當於是

證人規定的特別條款，以此可以將證人保護制度分為

證人一般保護制度及證人特殊保護制度。證人一般保

護制度適用於所有案件中的證人，證人特殊保護制度

僅針對國家安全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

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的證人予以特殊的保護。以

上條款基本是中國證人保護制度的內容，雖然相比

《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完善了許多，但是仍存在

一些問題值得思考：在對證人一般保護中，只立足於

對已實施的報復進行事後懲罰，缺乏預防性保護；僅

對證人的人身和名譽進行保護，而忽略了對證人財產

權利的保護；《刑法》關於“打擊報復證人罪”和“妨

害證人作證罪”的規定，其保護對象僅限於證人，而

對證人近親屬的保護沒進行規定等等。 

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中，並未找到關於證人

保護的相關規定。即便是澳門的證人都從未因出庭作

證而遭受打擊報復，法律也應該對存在的危害作出相

關的規定，以便防範於未然及避免發生此類事情時因

法律空白導致的措手不及。隨着犯罪的國際化、有組

織化、智能化和暴力化的發展，指控犯罪團夥的證人

面臨的危險和威脅越來越大，逃避作證的情況逐日增

多。因此許多國家都開始建立符合自己國情的旨在更

徹底保護證人權利的特殊保護辦法。關於特殊證人保

護制度的建立，內地還處在起步階段，而澳門對此沒

有相關的規定，因此，可以參考一下特殊證人保護制

度成熟的國家或地區的作法。美國 1970 年制定的《有

組織犯罪控制法》就授予司法部長保護證人避免危險

的權力及特別費用開支，並設了一個遍佈美國的組

織。1971 年出台了《證人安全方案》，由美國司法部

警察署負責實施，並成立了專門的證人保護局。由 160

位受過專門訓練的人證安全督察官組成一個工作

網，分佈在全美國。他們惟一的任務是保護並協助遇

到危險的證人及其家屬。香港 1995 年成立了由助理

警務處長直接領導的中央保護證人組(簡稱WPU)，專

門負責保護證人工作。WPU向證人提供的保護程度依

不同人和不同案件有所不同。通常有：24 小時貼身保

護，替證人更換名字、身份、整容，案件審判完畢後

的繼續保護及對證人家屬的保護等。在必要的時候，

還會協助證人移居其他國家或地區。11 在庭審時，對

於特殊保護的證人，經陪審團許可，可以在特殊屏幕

之後，指認罪犯，提供證言，接受質證，還可以應證

人的要求通過特殊的儀器改變聲音回答問題。 

 

(三) 經濟補償制度 

內地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新增了證人的經濟

補償制度，其第 63 條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

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

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

財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

得剋扣或者變相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此

條保障了證人在出庭作證期間，所支出的交通費、住

宿費及就餐費和誤工費，前三類費用均由國家承擔，

而誤工費則規定證人所在單位不能因其出庭作證期

間耽誤工作而剋扣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 

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299 條(對證人及

鑑定人之通知及補償)規定，“一、如證人及鑑定人

被指定，而指定之人未承諾在聽證時帶同證人及鑑定

人到場者，則須通知該等證人及鑑定人到場。二、應

出席聽證之上款所指之人或其代位人之聲請，法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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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該等人裁定給予一定金額，該金額係按訓令所核准

之收費表計得，作為補償該等人已作之開支；裁定給

予之金額算入訴訟費用內。三、對於裁定給予上款所

指金額及就其金額之數目而作之裁判，不得提起上

訴。”可知，第一，在澳門對證人的經濟補償是包含

在敗訴一方應繳納的訴訟費用中，即由敗訴方支付證

人的經濟補償。第二，補償的金額按訓令所核准的收

費表計算，但在法典中並未將此收費表列出，即並未

明確規定證人經濟補償的範圍。雖然證人出庭作證前

首要考慮的是自己和親屬的人身安危問題，但是也會

基於經濟上的損失得不到賠償，而不出庭作證。將賠

償義務負於敗訴方，證人需自己承擔因為敗訴方經濟

能力不足難以支付補償金的風險，使證人因出庭作證

而導致的經濟上的損失無法得到穩定的保障。證人出

庭作證主要是為了維護國家或地區司法上的正義，因

此由國家或地區來承擔補償證人經濟損失的義務比

較合理。 

 

(四) 出庭義務及其懲罰措施 

內地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第 60 條第 1 款規

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第 188 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

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

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

絕出庭或是出庭後拒絕作證的，予以訓誡，情節嚴重

的，經院長批准，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處罰人對

拘留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複議。

複議期間不停止執行。”內地在修改後的《刑事訴訟

法》中新增了證人無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懲罰措

施。其一，該條第 1 款首先規定，證人沒有正當理由

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

到庭。這是該條的核心內容，該規定賦予了人民法院

強制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力，如果證人不履行其出庭作

證的義務，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履行。強制手段的存

在使得出庭作證的義務不再是形同虛設，而是由具體

制度作為保障。該條第 2 款首先規定，證人沒有正當

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後拒絕作證的，予以訓誡，情

節嚴重的，經院長批准，處以 10 日以下的拘留。該

規定確立了對證人不依法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懲罰

措施，並具體規定了採取懲罰措施的程序和尺度。該

規定必將產生一定的威懾力，使得一些不願出庭作證

的證人出於法律的威懾，而依法履行出庭作證的義

務。該條第 2 款還規定，被處罰人對拘留決定不服的，

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複議。複議期間不停止執

行。該規定為因不履行出庭作證義務而受到處罰的證

人提供了救濟途徑，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複議，也

體現了該制度設計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同時，複議期

間不停止執行也符合法律程序的一般規則。 

而澳門《刑事訴訟法典》僅規定了證人的一般義

務，第 119 條規定：“一、證人負有下列義務，但法

律另有規定者除外：a)在所定之時間及地方向已對其

作出正當傳召或通知之當局報到，並聽後其安排，直

至該當局解除其義務為止；b)宣誓，如屬向司法當局

作證言；c)遵守向其正當指出、與作證言之方式有關

之指示；d)據實回答向其提出之問題。二、如證人提

出回答有關問題將導致其須負刑事責任，則無需回答

該等問題。”此條主要是明確了證人的一般義務包

括：按時報到、宣誓、遵守作證指示和據實以答，並

沒有規定證人若是違反義務應該受到甚麼懲罰措

施。法律上沒有規定後果的義務，一般對公民都難以

有威懾力，因為公民都知道，即便是違反了義務也不

會遭受甚麼懲罰和損害。因此，在法律上除了應規定

證人具有出庭作證的義務，還應該規定違反此義務將

遭受的後果。 

 

 

四、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建議 
 

雖然內地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已經在很大的

程度上對證人出庭制度進行了較全面的規定，但仍有

些細節需要補充和改進。而就澳門《刑事訴訟法典》

中證人出庭制度部分規定詳細，部分又處於空白的立

法狀況而言，更有不斷完善的空間。本文參考中國內

地、澳門及各國的作法構建了證人出庭制度，旨在為

內地及澳門對該制度的完善提供些許建議。一個完備

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應該包括三個部分：證人出庭作

證的範圍、證人出庭作證的保障措施及證人出庭作證

程序。而證人出庭作證的保障措施主要是包括：證人

保護措施、證人經濟補償措施及強制證人出庭措施。 

 

(一) 證人出庭作證的範圍 

1. 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 

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

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141 條的規定，“證

人應當出庭作證。符合下列情形，經人民法院准許

的，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一)未成年人；(二)庭審

期間身患嚴重疾病或者行動極為不便的；(三)其證言

對案件的審判不起直接決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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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人在符合以下情況時，可以不用出庭作證，

即沒有強制出庭義務。○1 證人是未成年人。○2 庭審期

間身患嚴重疾病或者行動極其不便的，或者不在境內

導致證人，或其他不可抗力原因導致證人客觀上無法

出庭作證的。○3 同一案件有多名證人，經控辯雙方同

意不必要全部出庭的。○4 其證言對案件的審判不起直

接決定作用的。○5 控辯雙方對證人證言的真實性沒有

異議。 

2. 證人主張拒絕作證權不出庭作證 

即便證人是必要證人，且不符合法定可以不出庭

作證的情況，仍可主張拒絕作證權而不出庭作證。若

證人是被告人的近親屬，或是具有保密義務的職業者

及知曉國家或地區機密者應當享有拒絕作證權。近親

屬參考內地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第 106 條第 6 款

規定，“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具有保密義務的職業者，例如：律師、醫生、記者、

牧師等及知曉國家或地區機密者需要由有關機構對

其拒絕作證的合理性進行確認，對於保密義務的職業

者還應聽取涉及該職業秘密之有關職業代表機構意

見。 

雖然法律出於考慮社會其他方面的利益從而規

定了拒絕作證權，但是必須有一定的限制。第一，近

親屬的拒絕作證權在對於親屬的犯罪中不能適用。規

定近親屬的拒絕作證權目的是為了維護特定親屬之

間的基本人倫關係，若是針對親屬的犯罪，其本身就

破壞了親情，違背了近親屬拒絕作證權的立法意義。

第二，近親屬和有保密義務的職業者對於危害國家安

全的犯罪不能適用拒絕作證權。因為國家安全涉及到

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等重大因素，關係着國家、民族

的命運，社會危害性極大。對於知曉國家或地區的機

密者就危害國家安全罪而言，應該由涉及機密的相關

機構與法官共同衡量國家或地區的機密及出庭作證

對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罪的效果，從而確定知曉國家或

地區的機密者是否應該出庭作證。 

從出於保護證人及其親屬人身安全的角度出

發，應當允許存在嚴重安全隱患的證人不直接出庭作

證，而是利用遠程視頻、變聲設備、單向玻璃製成的

作證室等高科技幫助證人在不暴露自己的真實面貌

的情況下進行作證。 

 

(二) 證人出庭作證的保障措施 

1. 證人保護制度 

丹寧勳爵曾言：“沒有一種法律制度有正當理由

能強迫證人作證，而在發現證人作證受到侵害時又拒

絕予以救濟。採用一切可行的手段來保護證人是法庭

的職責。否則，整個法律訴訟就會一錢不值。”12 因

此，對證人應該進行全面、徹底的保護，不僅要保護

證人的人身不受侵犯，而且要保護證人的人格權利以

及相關的財產權利不受侵犯。在證人保護的整個階

段，為了不斷完善證人的特殊保護制度，需要設立一

個證人保護中心，從而對危害國家安全罪、恐怖活動

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高報復、

高風險案件中的證人及其近親屬予以特殊的保護13，

當然對於存在嚴重人身危險的普通證人也可進入證

人保護中心的保護對象範圍內。其主要任務是負責證

人安全的總體協調，安排專門的保護人員對具體案件

中的證人予以保護，公安、司法機關應該積極配合證

人保護中心的工作。 

證人保護制度可以從事前保護和事後保護兩個

階段予以規定。事前保護，即預防性保護，是在證人

及其親屬沒有受到打擊報復之前應採取的保護措

施，可以從庭審前、庭審中和庭審後訴訟的三個階段

及證人一般保護和證人特殊保護兩個方面進行規

制。○1 庭審前的保護。一般保護：需設立證人保護熱

綫；應證人的實際需要，可以向證人保護中心申請保

護，經批准後就危害存在的風險予以相應的保護。特

殊保護：在必要的範圍內為證人身份保密；主動為證

人提供安全隱蔽的住所；在偵查和起訴期間派專人對

證人及其親屬進行貼身保護；禁止可能對證人進行打

擊報復的人接近證人及其近親屬的住所等。○2 庭審中

的保護。一般保護：在法庭上詢問證人時，不得隨意

指責證人人格，法官應及時制止對證人人格的討論，

甚至剝奪濫用詢問權者的詢問權；證人有權拒絕回答

含有侵害其人格性質的詢問，並可就對方惡意誹謗其

人格的行為提出控告。特殊保護：不公開證人及其近

親屬的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採取

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例如在法庭

上為證人設置由單向玻璃製成的作證室，裏面的證人

可以看見外面的人，但是外面的人看不見裏面的證

人；使用改變聲音的設備傳導證人的講話，使他人無

法通過聲音識別證人的身份；對證人適用錄音、錄像

或遠程視頻等作證方式。○3 庭審後的保護。特殊保

護：易容；為證人改名換姓；遷移到其他地區居住並

安排合適的工作等。 

事後保護，即補救性保護，是在證人及其親屬受

到打擊報復之後應採取的保護措施。出於保障證人的

法律安全，需要設置證人申訴機制，當證人受到執法

人員侵害後能有效地進行申訴，例如證人及其親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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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執法人員的非法行為向司法機關提出控訴；對於打

擊報復證人及其近親屬和妨害證人作證的行為予以

及時、嚴厲的處罰；對證人及其近親屬因受到打擊報

復造成傷害而提起的訴訟，應當給予一定的法律援

助，例如免去訴訟費用等。 

這裏應當注意一個問題，不能光一味地保護證

人，而忽略了證人權利與被告人權利之間的平衡。為

了保護證人而以其他方式取代出庭作證時，應盡量採

取其他措施來彌補被告人的質證權，以被告人權利盡

可能小的犧牲換來訴訟整體利益的提升。14 

2. 證人經濟補償措施 

證人履行的是對國家而非對當事人的義務15，因

此應由國家或地區對證人的損失予以補償。證人補償

的範圍應該包括：○1 基於證人出庭作證而為此所支付

的交通費、食宿費以及造成的誤工費等基本損失費

用。○2 基於證人出庭作證而遭受到打擊報復造成證人

及其近親屬損失的，國家或地區因怠於保護證人及其

近親屬，存在過失，故應為此支付一定的補償費用。

對於證人經濟補償的具體標準，宜由最高司法機關會

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根據各地的經濟情況自行

制定，其中對誤工費的補償宜考慮略高於當地同類人

員的收入水平。  證人應當向司法機關申請補償費

用，而司法機關所承擔的費用應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

保障。 

16

3. 強制證人出庭措施 

法律應當規定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是出庭後

拒絕作證的證人承擔一定的懲罰。否則法律僅賦予證

人出庭作證的義務，而不規定違反義務所需承擔的後

果，則會使此義務沒有威懾力，喪失作用。強制證人

出庭措施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種：○1 對拒絕出庭的證

人適用傳喚、拘傳措施，強制其到庭。傳喚、拘傳措

施在刑事訴訟中一般適用於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和

被告人，但許多國家如法國、德國、日本的法律均規

定可以適用拒絕到庭的證人。○2 對無正當理由而拒絕

出庭作證的證人視為犯罪，對其判處罰金或拘禁。如

對拒絕到庭的證人，英美法系處藐視法庭罪、法國則

判處第五級違警罪、日本判處拒絕到場罪。  17 ○3 對沒

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是出庭後拒絕作證的，予以訓

誡，情節嚴重予以拘留。此為中國內地的作法。本文

建議在符合出庭作證的前提下，法院可以發傳票的形

式傳喚證人，如果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庭，可以採

取拘傳的強制措施，若證人被拘傳後，在法庭上仍拒

絕作證，則可予以訓誡，情節嚴重的予以拘留。當涉

及作偽證時，可用刑法上的偽證罪予以懲罰。 

(三) 證人出庭作證程序 

○1 傳喚程序。在一般情況下，法院應傳喚證人出

庭作證。因此，傳喚是證人出庭作證的啟動程序。如

果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庭，可以採取拘傳的強制措

施。○2 宣誓程序。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採用的宣誓的程

序，例如美國、澳門等，其旨在讓證人感受到法庭的

威嚴，法律的嚴肅，同時當證人作出宣誓時，則意味

着自己應對在庭上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負有法律責

任。○3 質證程序。控辯雙方針對有疑問的證人證言可

以當庭交叉詢問證人。 

 

 

五、結束語 
 

內地此次對《刑事訴訟法》進行了大規模的修

改，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更加符合中國的國情和

司法實際。其中新增了許多關於證人出庭作證的規

定，雖然完善了中國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但是仍存在

改進的空間。對於拒絕作證權而言，應該將具有保密

義務的職業者及知曉本地區機密者納入權利人範

圍；對於證人保護措施，需要建立證人安全中心，依

照法律規定的具體保護事項，負責證人安全的總體協

調；在經濟補償方面，應增加當證人出庭作證而遭受

到打擊報復造成證人及其近親屬損失的補償費用。 

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的修改中，並沒有涉及證

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內容，因此仍存在許多不合理的地

方，有待完善。其中，缺乏證人保護制度的相關規定

是《刑事訴訟法典》立法上的一大缺陷；由敗訴方承

擔證人的經濟補償，及未明確規定證人經濟補償的範

圍，不利於證人及時獲得穩定的補償金；法典僅規定

了公民有出庭作證的義務，但沒有就不履行義務應承

擔的法律後果予以規定，致使此義務只是形同虛設。 

證人參與到刑事訴訟中出庭作證，並不是因其與

訴訟中的利益相關，而是為維護社會安全，從而協助

法庭審判查明案件真實情況，便於法官作出正確的判

決，以實現法律上的實體和程序公正。因此，每個國

家或地區都應該注重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建立，尤其

應就證人出庭作證保障措施的三個方面，即證人保護

措施、證人經濟補償措施和強制證人出庭措施，予以

規定。只有履行國家或地區對證人的保障義務，防止

證人因出庭作證而使其與親屬遭受損失，才能有效保

障證人的合法權益，增強證人出庭作證的法律意識，

促進證人自願為國家或地區的利益出庭作證的良性

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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